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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说明

本“操作手册”详细描述了重庆市专业技术人员服务平台职称业务法人用户

的实际界面展现及操作方法。

该操作手册的编写目的：为系统的使用者提供实用清晰的帮助，能够对系统

所有功能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同时掌握的业务流程和操作方法。

建议使用最新版Google Chrome浏览器登录本系统，网址：

https://ggfw.rlsbj.cq.gov.cn/cqzyjsrcw/positional-portal-web/

1.2.目标读者

a) 法人用户



4



5

2. 完善单位信息

2.1.法人用户登录

1、在浏览器打开网址：

https://ggfw.rlsbj.cq.gov.cn/cqzyjsrcw/positional-portal-web/，进入重庆市专业

技术人员服务平台。

2、点击“法人用户登录”进入法人用户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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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重庆市网上办事大厅（渝快办）法人用户账号密码登录系统。

4、若未注册渝快办法人用户，可点击“立即注册”去完成注册后再登录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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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若已忘记渝快办法人用户账号密码，可点击“忘记密码”去重置密码后再登

录本系统。

2.2.完善基础信息

1、法人用户登录首次登录本系统，需完善单位基础信息后，才能进入单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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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仔细阅读填写说明。

3、专家业务里的主管部门、留学回国人员业务里的主管部门的如何选择：

(1) 市属事业单位、大型企事业单位分支机构选择所在市级行业部门或集团

作为主管部门。

(2) 市级主管部门、大型企事业单位选择市人社局作为主管部门

(3) 区县属企事业单位、非公有制单位选择所在区县人社局作为主管部门。



9

4、填写完毕后，点击“提交”，就可以进入单位中心。

3. 单位信息管理

3.1.单位基础信息

在单位中心，点击菜单：单位信息管理>单位基础信息，可修改单位的基础

信息，设置单位是否启用签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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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单位联系方式

在单位中心，点击菜单：单位信息管理>单位联系方式，可设置单位在专技

平台各个业务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4. 权限管理

4.1.用户管理

1、在单位中心，点击菜单：权限管理>用户管理，可对单位经办用户进行管理。

2、点击“新增”可添加单位的经办用户，通过证件信息关联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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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单位经办人员离职或工作变更，可“删除”该单位经办人员。

4.2.权限管理

1、在单位中心，点击菜单：权限管理>用户权限，可对单位经办用户的权限进

行管理。

2、选中需要设置权限的单位经办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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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业务需要，勾选相关菜单权限，再次点击复选框可取消勾选。

4、新增权限或取消权限后，都需要点击“保存”才能生效。

5、设置权限后，单位经办用户使用渝快办个人用户登录本系统时，可点击“单

位中心”进入本单位后台经办各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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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职称评审

5.1.评审资格审核

5.1.1. 签收申报书

1、在单位中心，点击菜单：职称和职业资格>职称评审>评审资格审核，可对本

单位申报职称评审的申报书进行签收和审核。

2、若启用了签收功能，需先签收申报书再审核，在“待签收”页面勾选需要签

收的数据，然后点击签收，则该申报书由当前经办用户审核，其他经办用户只能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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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审核申报书

1、未启用签收功能时，法人用户无需签收，可直接进入“待审核”页面审核申

报书。启用签收功能时，经办用户需先签收后，再进入“待审核”页面审核申报

书。

2、点击“审核”，进入申报书审核页面，审核申报书信息。

3、工作单位审核时，若对申报书无异议，可点击“审核通过并公示”（在审核

截止时间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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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管部门审核时，若对申报书无异议，点击“报送上级单位”（在审核截止

时间范围内），选择“上级单位”时请核实清楚后再选择，不然上级单位会拒收；

若未找到上级单位，可联系上级单位用渝快办法人用户登录重庆市专业技术人员

服务平台并完善单位信息。

5、若有异议，可点击“退回申报”，然后选择退回节点，填写退回原因，点击

“确认退回”即可退回。退回后个人可根据退回原因修改申报书后再次提交，单

位经办人可在“待审核”页面继续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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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若申报人未满足职称评审的基本条件或有其他不能申报职称原因，可点击“

终止申报”终止本次申报，填写终止原因确认终止后，该申报人在今年内将不能

再次选择当前评委会进行职称评审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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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公示申报书

工作单位审核通过申报书后，需在本单位公示申报书，不是工作单位的系统

可跳过该环节，在“公示中”页面勾选需要公示的申报书，然后点击“下载申报

书”，再打印公示。

5.1.4. 报送上级单位

1、工作单位公示完成后，进入“公示中”页面，点击“审核”按钮，可对公示

完成的数据进行处理。

2、工作单位可根据公示实际情况，选择“报送上级单位”、“退回申报”或“

终止申报”。“报送上级单位”（在审核截止时间范围内）时需填写公示时间，

选择“上级单位”时请核实清楚后再选择，不然报送单位会拒收。若未找到上级

单位，可联系上级单位用渝快办法人用户登录重庆市专业技术人员服务平台并完

善单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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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撤回报送

报送上级单位后，若发现上级单位选择错误或其他原因，在上级单位未签收

的情况下，进入“审核通过”页面勾选需要撤回报送的申报书，然后点击“撤回

报送”，撤回后申报书将回到“待审核”或“公示中”页面，可重新审核该申报

书。

5.1.6. 变更办理人

若申报书的办理人，因故无法对已签收的申报书进行审核，该单位的其他经

办人可对“待审核”或“公示中”的申报书变更给本人办理，其他申报人可进入

“全部”页面，找到需要变更办理人申报书并选中，然后点击“变更办理人”即

可变更给本人办理。

5.1.7. 办理记录

选中一个申报书，点击“办理记录”可查看该申报书的办理记录，以便查询

和跟踪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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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职称认定

6.1.初定资格审核

6.1.1. 签收申报书

1、在单位中心，点击菜单：职称和职业资格>职称认定>初定资格审核，可对本

单位申报职称初定的申报书进行签收和审核。

2、若启用了签收功能，需先签收申报书再审核，在“待签收”页面勾选需要签

收的数据，然后点击签收，则该申报书由当前经办用户审核，其他经办用户只能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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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审核申报书

1、未启用签收功能时，法人用户无需签收，可直接进入“待审核”页面审核申

报书。启用签收功能时，经办用户需先签收后，再进入“待审核”页面审核申报

书。

2、点击“审核”，进入申报书审核页面，审核申报书信息。

3、工作单位审核时，若对申报书无异议，可点击“审核通过并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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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管部门审核时，若对申报书无异议，点击“报送上级单位”，选择“报送

单位”时请核实清楚后再选择，不然报送单位会拒收。

5、若有异议，可点击“退回申报”，然后选择退回节点，填写退回原因，点击

“确认退回”即可退回。退回后个人可根据退回原因修改申报书后再次提交，单

位经办人可在“待审核”页面继续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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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若申报人未满足职称初定的基本条件，可点击“终止申报”终止本次申报，

填写终止原因确认终止后，该申报人在今年内将不能再次选择当前受理单位进行

职称初定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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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公示申报书

工作单位审核通过申报书后，需在本单位公示申报书，不是工作单位的系统

可跳过该环节，在“公示中”页面勾选需要公示的申报书，然后点击“下载申报

书”，再打印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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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报送上级单位

1、工作单位公示完成后，进入“公示中”页面，点击“审核”按钮，可对公示

完成的数据进行处理。

2、工作单位可根据公示实际情况，选择“报送上级单位”、“退回申报”或“

终止申报”。“报送上级单位”时需填写公示时间，选择“报送单位”时请核实

清楚后再选择，不然报送单位会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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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撤回报送

报送上级单位后，若发现上级单位选择错误或其他原因，在上级单位未签收

的情况下，进入“已上报”页面勾选需要撤回报送的申报书，然后点击“撤回报

送”，撤回后申报书将回到“待审核”或“公示中”页面，可重新审核该申报书。

6.1.6. 变更办理人

若申报书的办理人，因故无法对已签收的申报书进行审核，该单位的其他经

办人可对“待审核”或“公示中”的申报书变更给本人办理，其他申报人可进入

“全部”页面，找到需要变更办理人申报书并选中，然后点击“变更办理人”即

可变更给本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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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确认资格审核

6.2.1. 签收申报书

1、在单位中心，点击菜单：职称和职业资格>职称认定>确认资格审核，可对本

单位申报职称确认的申报书进行签收和审核。

2、若启用了签收功能，需先签收申报书再审核，在“待签收”页面勾选需要签

收的数据，然后点击签收，则该申报书由当前经办用户审核，其他经办用户只能

查看。

6.2.2. 审核申报书

1、未启用签收功能时，法人用户无需签收，可直接进入“待审核”页面审核申

报书。启用签收功能时，经办用户需先签收后，再进入“待审核”页面审核申报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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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审核”，进入申报书审核页面，审核申报书信息。

3、工作单位审核时，若对申报书无异议，可点击“审核通过并公示”。

4、主管部门审核时，若对申报书无异议，点击“报送上级单位”，选择“报送

单位”时请核实清楚后再选择，不然报送单位会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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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若有异议，可点击“退回申报”，然后选择退回节点，填写退回原因，点击

“确认退回”即可退回。退回后个人可根据退回原因修改申报书后再次提交，单

位经办人可在“待审核”页面继续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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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若申报人未满足职称确认的基本条件，可点击“终止申报”终止本次申报，

填写终止原因确认终止后，该申报人在今年内将不能再次选择当前受理单位进行

职称确认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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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公示申报书

工作单位审核通过申报书后，需在本单位公示申报书，不是工作单位的系统

可跳过该环节，在“公示中”页面勾选需要公示的申报书，然后点击“下载申报

书”，再打印公示。

6.2.4. 报送上级单位

1、工作单位公示完成后，进入“公示中”页面，点击“审核”按钮，可对公示

完成的数据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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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单位可根据公示实际情况，选择“报送上级单位”、“退回申报”或“

终止申报”。“报送上级单位”时需填写公示时间，选择“报送单位”时请核实

清楚后再选择，不然报送单位会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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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撤回报送

报送上级单位后，若发现上级单位选择错误或其他原因，在上级单位未签收

的情况下，进入“已上报”页面勾选需要撤回报送的申报书，然后点击“撤回报

送”，撤回后申报书将回到“待审核”或“公示中”页面，可重新审核该申报书。

6.2.6. 变更办理人

若申报书的办理人，因故无法对已签收的申报书进行审核，该单位的其他经

办人可对“待审核”或“公示中”的申报书变更给本人办理，其他申报人可进入

“全部”页面，找到需要变更办理人申报书并选中，然后点击“变更办理人”即

可变更给本人办理。

6.3.认定申报设置

只有具备职称发证权限的单位，才能成为职称初定和确认的受理单位，受理

单位有以下权限：认定申报设置、核准文件发布、职称认定发证，若权限有误，

请联系市职改办核实。

在单位中心，点击菜单：职称和职业资格>职称认定>认定申报设置，可启用

职称初定和确认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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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职称确认申报设置

1、点击“新增”，进入职称认定申报设置页面。

2、填写受理单位信息，“业务类型”选择职称初定，“启用状态”是指是否开

启职称初定申报。

3、填写申报须知，可输入本受理单位职称初定相关的申报须知。

4、附件要求，可添加多个附件材料提交要求，能独立设置附件材料是否必传，

建议根据本受理单位的实际情况来设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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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置完成后，需检查文字输入是否符合规范，应避免出现纰漏，然后点击“

保存”，若“启用状态”为是，申报人将可查看该职称初定申报内容，且能选择

本受理单位申报职称初定。

6.3.2. 职称初定申报设置

1、点击“新增”，进入职称认定申报设置页面。

2、填写受理单位信息，“业务类型”选择职称确认，“启用状态”是指是否开

启职称确认申报。

3、填写申报须知，可输入本受理单位职称确认相关的申报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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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附件要求，可添加多个附件材料提交要求，能独立设置附件材料是否必传，

建议根据本受理单位的实际情况来设置即可。

5、设置完成后，需检查文字输入是否符合规范，应避免出现纰漏，然后点击“

保存”，若“启用状态”为是，申报人将可查看该职称初定申报内容，且能选择

本受理单位申报职称初定。

7. 职称证书

只有具备职称发证权限的单位，才能成为职称初定和确认的受理单位，受理

单位有以下权限：认定申报设置、核准文件发布、职称认定发证，若权限有误，

请联系市职改办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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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核准文件发布

在单位中心，点击菜单：职称和职业资格>职称证书>核准文件发布，用于管

理本受理单位关于职称初定、职称确认、职称评审业务的证书发放和撤销核准文

件。

7.1.1. 创建核准文件

1、点击“新建”，可创建核准文件。

2、填写核准文件内容，并上传相关电子公文作为附件材料。

3、填写后检查无误，点击“发布”即可。

7.2.职称认定发证

在单位中心，点击菜单：职称和职业资格>职称证书>职称认定发证，用于管

理本受理单位关于职称初定、职称确认的证书发放和撤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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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创建发证批次

1、点击“创建发证批次”。

2、选择所属项目：职称初定或职称确认，并填写发证批次名称。

3、点击“选择申报人”，可选择本受理单位审核通过的职称初定或确认中初级

职称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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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申报人之后，点击“保存”。列表里将会显示保存的发证批次。

5、若需要修改保存的发证批次，可点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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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发放证书

1、创建发证批次后，点击该发证批次的“管理”按钮。

2、勾选需要发放证书申报人，然后点击“批量发放证书”。

3、选择“核准文件发布”里批准文号，然后点击保存，这证书发放完成。

7.2.3. 核准不通过

1、若在公示后，因故需暂时不发放证书，可将该申报人“移入核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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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经过核实无问题，可将该申报人“移出核准中”，再继续发放证书；若经

过核实问题坐实，可将该申报人核准不通过。

7.2.4. 撤销证书

1、若发放证书后，因故需撤销该申报人的证书，可在“已发放”页面选中该申

报人，然后点击“批量撤销证书”。

2、选择职称初定或确认相关的证书撤销核准文号，然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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